
该司法解释的一项重要规定
是对贪污罪、 受贿罪的定罪量刑
标准进行了明确， 其中两罪 “数
额较大” 的一般标准由１９９７年刑
法规定的五千元调整至三万元，
这样是否合理？

“衡量是否合理要从经济社
会发展来看， 从反腐败斗争的全
局和全面部署来看， 从司法解释
对贪污、 受贿犯罪所作的全面规
定来看。” 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
副庭长苗有水对记者说， “实际
上 ， 司法解释通篇体现了对贪
污、 受贿犯罪从严的精神。”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赵
秉志认为， 对贪腐行为的 “零容
忍” 并不等于对贪污受贿犯罪要
实行刑事犯罪门槛的 “零起点”。
我国对贪污、 受贿起刑点的设置
经历了从两千元到五千元再到
《刑法修正案 （九 ）》 “数额较
大” 的概括规定。 这期间经济社
会发展变化巨大 ， 人均ＧＤＰ自
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１４年增长了约６．２５倍，
将五千元的起刑点进行适度的提
升也是势在必行的。

“五千到三万， 似乎存在较
大幅度提高。 但从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１６
年近二十年间， 五千元的定罪数
额确已不适应社会发展。 从司法
实践看， 这种定罪数额的调整对
于贪污受贿罪的实际惩治其实不
会发生太大的影响， 也不会让贪
污受贿罪的犯罪圈骤然缩小 。”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说。

苗有水表示， 《刑法修正案
（九）》 对贪污罪、 受贿罪的定罪
量刑标准由过去单纯的 “计赃论
罚” 修改为数额与情节并重， 也
就是说认定贪污、 受贿行为构成
犯罪、 判什么刑， 既要看数额 ，
也要看情节。 即使未达到数额标
准， 但具有一定较重要情节的，
也要定罪， 并按相应的量刑档处
罚。

司法解释规定， 两罪 “数额
较大” 的一般起点为三万元， 对
于低于三万元的贪污、 受贿行为
是否还会追究刑事责任？

苗有水表示， 这并不意味着
低于三万元的贪污、 受贿行为不
予追究刑事责任。 “司法解释明
确规定， 贪污、 受贿数额一万元
以上不满三万元， 同时具有司法
解释规定的较重情节的， 同样应
当追究刑事责任。”

“无论是不具有一定情节的
以三万元为定罪起点， 还是在具
有一定情节时一万元即可追究刑
事责任 ， 都是相当低的入罪标
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
说， “通过压低入罪标准， 有助
于强化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的
戒律。”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全国
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周光权表
示， 为落实党纪严于国法， 把纪
律挺在前面的反腐败要求， 应做
到刑事处罚与党纪政纪处分的有
序衔接。 “司法解释使得原则性
和灵活性的有机结合， 同时也使
刑事处罚和党纪政纪处分之间的
衔接更为合理。”

司法解释规定了对贪污受贿
犯罪判处死刑的适用条件 。 那
么， 贪腐犯罪 “死刑立即执行 ”
到底该如何判？

“依据刑法， 司法解释明确
规定死刑立即执行只适用于犯罪
数额特别巨大， 犯罪情节特别严
重， 社会影响特别恶劣， 造成损
失特别重大的贪污、 受贿犯罪分
子。” 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
裴显鼎说， “这就是说， 司法机
关在审判案件时， 对于极少数罪
行特别严重、 依法应当适用死刑
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 坚决判处
死刑立即执行。”

裴显鼎同时表示， 对于符合
死刑立即执行条件， 但同时具有
法定从宽处罚情节， 不是必须立
即执行的， 可以依法判处死刑缓
期二年执行。 死缓是附条件的不
执行死刑， 即在二年缓期执行期
间没有故意犯罪的， 依据刑法减

为无期徒刑、 有期徒刑。

《刑法修正案 （九）》 新增加
了对贪污罪、 受贿罪可以在判处
死缓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的
规定， 如何保证这项规定在司法
实践中得到有效执行？

裴显鼎说， 终身监禁是介于
死刑立即执行与一般死缓之间的
一种执行措施， 但又比一般死缓
更为严厉。 本次出台的司法解释
对于终身监禁具体适用从实体和
程序两个方面予以了明确。

在实体方面 ， 司法解释明
确， 对那些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过
重， 判处一般死缓又偏轻的重大
贪污受贿罪犯， 可以决定终身监
禁。 在程序方面， 司法解释明确
凡决定终身监禁的， 在一、 二审
作出死缓裁判的同时应当一并作
出终身监禁的决定， 而不能等到
死缓执行期间届满再视情而定。

“这样的规定实际上是将终
身监禁作为贪污受贿罪的死刑替
代措施看待， 而不适用于因犯有
贪污受贿罪原本就应该判处死缓
的人， 从而防止终身监禁的不当
适用。” 周光权说， “终身监禁
的裁定必须在裁判的同时就作
出， 意味着一经作出就必须无条
件执行， 不能再减刑、 释放。”

近年来， 一些高级领导干部
“身边人” 借着 “领导关系” 大
肆敛财 。 这份司法解释如此重
要， 不来管一管这种情形吗？

“这种情形的确成为某些领
导干部收受贿赂、 规避法律的一
种方式。” 苗有水表示， 《刑法
修正案 （九）》 已经增加了相关
罪名， 司法解释也对相关定罪处
罚标准予以明确， 使法律得到更
好实施。

他说， 司法解释规定 “特定

关系人索取、 收受他人财物， 国
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
交的， 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
有受贿故意”， 即对国家工作人
员作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只要其
知道 “身边人 ” 利用其职权索
取、 收受了财物， 未将该财物及
时退还或上交的， 即可认定其具
有受贿故意。

“司法实践中， 国家工作人
员往往辩解其是在 ‘身边人’ 索
取、 收受他人财物后才知道的，
并没有受贿故意 ， 不构成受贿
罪。” 苗有水认为， 司法解释的
相关规定扫除了司法中的障碍 ，
对国家工作人员规避法律的这种
情况能给予有效打击。

贿赂犯罪的本质在于权钱交
易。 这些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
发展 ， 贿赂犯罪手段越来越隐
蔽。 有的行为人通过低买高卖交
易的形式收受请托人的好处， 有
的行为人通过收受干股、 合作投
资、 委托理财、 赌博等方式， 变
相收受请托人的财物。 这些算不
算 “贿赂”？

“根据刑法规定， 贿赂犯罪
的对象是 ‘财物’。 因此， 如何
界定 ‘贿赂’， 关键在于如何理
解 和 解 释 刑 法 中 规 定 的 ‘ 财
物’。” 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
任万春说。

司法解释规定， 贿赂犯罪中
的财物， 包括货币、 物品和财产
性利益。 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
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
修、 债务免除等， 以及需要支付
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 旅
游等。 后者的犯罪数额， 以实际
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

阮齐林表示， 司法解释将贿
赂犯罪中的 “财物” 概念扩张到
“财产性利益”， 将有效应对 “请
托人将在社会上作为商品销售的
自有利益免费提供给国家工作人
员消费” 的情况， 易于检察机关

成功起诉贪污、 贿赂犯罪， 也有
利于法院适用刑法有关条款定罪
判刑。

追逃、 追赃是深入开展反腐
败工作的重要内容， 从查办案件
来说， 两者是紧密相连的。 但司
法解释并没有规定追逃的内容，
这是否会影响追逃工作的开展？

万春表示， 司法解释规定的
是实体而不是程序问题， 故其中
仅一处涉及追逃， 即将 “主动交
待行贿事实， 对于重大案件的追
逃、 追赃有重要作用的” 明确为
“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追逃问
题已有相关规定 。” 万春表示 ，
目前贪污贿赂犯罪逃避经济处
罚， 隐匿、 转移赃物的情况非常
严重， 影响到反腐败工作的实际
效果。 对此， 司法解释专门规定
了违法所得的追缴和退赔。 这旨
在指引各级司法机关摒弃 “重办
案轻追赃” 错误观念， 充分认识
追赃对惩治腐败、 实现公正司法
的重要意义。

刑法已经规定了罚金刑， 但
没有具体适用标准。 到底罚多少
才能既不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
便宜 ， 又能避免出现 “天价罚
金”， 确保执行到位？

司法解释规定， 对贪污罪 、
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的， 应当并处１０万元以上
５０万元以下的罚金； 判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应当并
处２０万元以上犯罪数额２倍以下
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判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
应当并处５０万元以上犯罪数额２
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
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
赂犯罪， 应当在１０万元以上犯罪
数额２倍以下判处罚金。

“贪污贿赂犯罪属于经济犯
罪， 对贪利型犯罪在判处自由刑
的同时施以罚金刑， 可以更有针
对性的惩治此类犯罪， 起到更好
的行刑效果。” 苗有水说。

据新华社

贪污受贿 “数额
较大”如何起步？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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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受贿满一万元即可追究刑责
两高发布贪污贿赂刑事案件司法解释 死刑死缓间增加终身监禁

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法院 、
最高人民检察院１８日联合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明确
贪污罪、 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以及贪污罪、 受贿罪死刑、 死缓
及终身监禁的适用原则等， 强调
依法从严惩治贪污贿赂犯罪。

据了解， 该司法解释通篇体
现了依法从严惩治腐败的精神。
一是严密刑事法网， 针对贪污贿
赂犯罪的新情况、 新特点， 对犯
罪构成要件作出扩张性解释， 强
化法律适用的针对性， 严厉追究
贪污、 受贿犯罪行为。 二是严格
刑罚适用， 综合考量各种因素确
定不同职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
准， 统筹解决罪与非罪、 罪轻与

罪重的标准掌握。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施行的 《刑法修

正案 （九）》 取消了贪污罪、 受
贿罪的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代
之以 “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
额特别巨大”， 以及 “较重情节”
“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 对
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
充分论证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和案
件实际情况的基础上， 同时考虑
“把纪律挺在前面”的反腐败政策
要求， 通过司法解释对两罪的定
罪量刑标准作出规定，将两罪“数
额较大” 的一般标准由１９９７年刑
法确定的五千元调整至三万元，
“数额巨大”的一般标准定为二十
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数额特
别巨大” 的一般标准定为三百万

元以上。 司法解释同时规定，贪
污、受贿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
同时具有特定情节的， 亦应追究
刑事责任；数额不满“数额巨大”
“数额特别巨大”， 但达到起点一
半，同时具有特定情节的，亦应认
定为 “严重情节” 或 “特别严重
情节”， 依法从重处罚。

在死刑适用方面， 司法解释
明确规定， 死刑立即执行适用于
犯罪数额特别巨大， 犯罪情节特
别严重， 社会影响特别恶劣， 造
成损失特别重大的贪污、 受贿犯
罪分子。 对于符合死刑立即执行
条件但同时具有法定从宽等处罚
情节， 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 可
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针对《刑法修正案（九）》新增
加的贪污罪、 受贿罪判处死缓减

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的规定，
该司法解释明确了终身监禁适用
的情形， 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过
重， 判处一般死缓又偏轻的重大
贪污受贿罪犯， 可以决定终身监
禁。 同时，凡决定终身监禁的，在
一、 二审作出死缓裁判的同时应
当一并作出终身监禁的决定，而
不能等到死缓执行期间届满再视
情而定。 终身监禁一经作出应无
条件执行，不得减刑、假释。

为依法从严惩治贿赂犯罪 ，
司法解释将贿赂犯罪的财物， 由
货币、 物品扩大为以货币结算的
财产性利益， 如房屋装修、 债务
免除、 会员服务、 旅游等。 对刑
法 “为他人谋取利益” 的认定作
了扩张解释， 规定国家工作人员
收受财物， 事先虽未接受请托，

但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 视为承
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司法解释还
对国家工作人员 “身边人” 的贪
污受贿犯罪作出明确规定， 并且
规定将贪污、 受贿赃款赃物用于
公务或者社会捐赠的， 不影响犯
罪认定。 司法解释还规定， 国家
工作人员受贿犯罪， 同时滥用职
权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 除刑法
另有规定的一律实行数罪并罚。

司法解释进一步扩大了对腐
败犯罪的经济处罚力度， 对贪污
贿赂犯罪规定了远重于其他犯罪
的罚金刑判罚标准， 并强化了赃
款赃物的追缴， 对贪污贿赂犯罪
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一追到
底， 不设时限， 永不清零。

该司法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
行。

八问两高办理贪腐案件新司法解释
１８日公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是我国依法反腐的又一利器， 受到各界高度关注。 记者就公众关
心的一系列问题采访了最高法、 最高检相关负责人以及相关专家学者， 助您更快读懂
这份重要的司法解释。

1

三万以下如
何追究？

问2

“死刑立即执
行”怎么判？

问3

如何适用“终身监
禁”，能否执行到底？

问4

领导 “身边人”
腐败怎么治？

问5

收了哪些 “财
物”就算“受贿”？

问6

为何没有规定
追逃的内容？

问7

罚金刑的规定
能得到执行吗？

问8


